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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劳 工 局 GB.303/LILS/2
第 303 届会议

理 事 会 2008 年 11 月，日内瓦

法律问题和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 LILS
 供作决定

 

第二项议程  

修改《区域会议规则》 

介绍说明 

1. 在其第 301 届(2008 年 3 月)会议上，理事会建议国际劳工大会第 97 届会议(2008 年 6
月)确认《区域会议规则》的若干修订。同时要求作出所需的进一步修改，以反映性

别平等内容。1国际劳工大会第 97 届会议确认了经如此修订的那些修改建议。2理事

会在同一届会议上要求劳工局就《规则》的修订编写一份介绍说明，该说明附在了

本文件的后面。 

2. 为反映最新的修改，在编写经修订的介绍说明时，劳工局考虑到了委员会 2008 年 3
月的讨论情况。对准备一份包括对《规则》的提及而不是重复其内容的一个较短的

《说明》表达的兴趣给予了特别关注。特别是，拟议的《说明》突出了 2008 年作出

的具有重大实际影响的那些修订。内容包括，关于公布代表临时名单的初次分组会

议的时间安排以及提出异议的两小时期限(《说明》第一节)；在会议所在地享有的

特权和豁免权(第二节)；知名公众人士和理事会负责人的出席(第三节)；根据第 10
条“人员”含义的扩展在会议上发言的权利，强调了代表的优先权(第四节)；和公

布证书名单的时间安排以及管理联络的权限(第五节)。 

3. 为避免重复《规则》的条款，根据要求，在一些地方通过引用规则本身精简了现有

的文本。3与此类似，《说明》没有重复那些通过阅读条款本身似乎一目了然的最新

条款，例如，出于更新或澄清参照的目的而进行的变动或修改。4对《说明》第六节

提出的进一步修订旨在通过确认由理事会而不是劳工局决定就区域会议决定的实施

采取哪些行动而澄清目前的措词。 
 

1理事会文件 GB301/LILS/2 和 GB.301/11(Rev.)，第 25 段；GB.301/PV，第 224 段。 
2 见国际劳工大会第 97 届会议，临时记录第 2-1B，2008 年，日内瓦。 
3 例如，在《说明》第 4 节中，以《规则》第 6 条第 5 款中对负责人职责的提及取代了对其

某些职责的部分提及。 
4 例如，对《规则》的修订涉及第 1 条第 7 和第 8 款；第 13 条新脚注 1 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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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员会或许希望建议理事会批准附件中所载的经修订的《介绍说明》，并与《区域

会议规则》(2008 年)一并发行。 

 

2008 年 10 月 24 日，日内瓦。 

待决问题：第 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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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区域会议规则 

介绍说明 

出于预算原因，理事会在其第 264 届会议(1995 年 11 月)上决定，以只有一项单

一议程项目的较短的区域会议取代迄今为止召开的区域会议。出于《国际劳工组织

章程》第 38 条的目的，此类会议仍将被认为是区域会议。根据国际劳工大会对其的

授权，理事会在试验的基础上在其第 267 届会议(1996 年 11 月)上通过了一套新的规

则。根据 5 次区域会议取得的经验，理事会在其第 283 届会议(2002 年 3 月)上通过

了《区域会议规则》的修订版，并且国际劳工大会第 90 届会议(2002 年 6 月)已对其

予以确认。考虑到从 2002 年 6 月以来的 5 次区域会议中取得的进一步经验，理事会

在其第 301 届会议(2008 年 3 月)上通过了对《规则》的第 2 次修订，该修订已得到

大会第 97 届会议(2008 年 6 月)的确认。理事会还就伴随该《规则》的下列指导方针

达成一致。 

1. 区域会议的目的和会期 

区域会议旨在为三方代表团就国际劳工组织区域活动的规划和落实表明其观点

提供一个论坛。在全会对与国际劳工组织在所涉及地区开展活动相关的单一议程项

目进行讨论之前将举行分组会议。各组可根据其要求随时举行会议。除非理事会另

行决定，区域会议将持续 4 天。 

2. 区域会议的日期、周期和地点 

原则上讲，每年根据下列顺序在 4 个区域之一举行一次区域会议：亚洲和太平

洋地区、美洲、非洲和欧洲。区域会议原则上在国际劳工组织相关区域办事处的所

在国举行。举行区域会议的任何成员国至少须保障提供根据 1947 年专门机构特权和

豁免公约及其有关国际劳工组织的附件 1 所提供的保护水平。 

3. 构成 

根据理事会的处理权限，每一区域会议的构成原则上以国际劳工组织下列四个

区域办事处所服务国家和领地(或负责那些领地的国家)为基础而确定：亚洲和太平

洋地区区域办事处(包括阿拉伯国家区域办事处负责的国家)；美洲区域办事处；非

洲区域办事处和欧洲区域办事处。 

《规则》第 1 条规定了应邀出席会议的国家或领地代表团的构成。关于顾问，

应考虑到这一事实，即议事日程上将仅有一个项目。在一个领地没有向会议派出一

个单独三方代表团的情况下，可在负责该领地的成员国代表团中任命额外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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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不同地区的成员国、非成员国、正式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亦可在理

事会的单独或长期有效邀请的基础上出席区域会议。因此，将派代表出席区域会议

的要求最迟需在有关区域会议召开之前的理事会会议开幕之前送达劳工局。未被任

命为区域会议代表的知名公众人士和理事会负责人亦可出席会议。 

4. 会议发言权和会务的组织 

根据第 10 条，任何人未经主席的许可不得在会议上发言，代表(或其代理人)享
有优先权。在不损害会议负责人根据第 6 条第 5 款履行其职责赋予的灵活性的情况

下，发言的时间限制原则上为 5 分钟。 

5. 证 书 

考虑到会议的会期较短，代表及其顾问的证书必须在会议开幕前 15 天(第 1 条

第 3 款)提交。将在会议开幕前一周以电子形式公布一份与会者的初步名单。可在会

议上获得两份补充名单：一份是截止到会议开幕时代表团证书的临时名单，一份是

会议最后一天的上午公布的被委认代表团的最后名单。劳工局还将在最后一天在网

上公布在会议上实际注册人员的名单。 

根据第 9 条，证书委员会有权接受并审议声称不遵守第 1 条第 2 款规定的异议

(有关国家或领地与最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协商作出的任命)；如果时间

允许、声称未支付旅行和生活费用的控告(第 1 条第 1 款)；和通函。 

尽管委员会可能会找到合理的原因接受一份迟交的异议，异议须在规定的开幕

时间之后两小时之内提交(第 9 条第 3 款(a))。考虑到时间限制，为便利证书委员会

的工作，应尽可能早地提交异议(和控告)，甚至是在公布其证书存在疑点的那些代

表或顾问的名单之前。 

证书委员会根据第 9 条第 4 款向会议提交的报告须受到理事会的关注。将不在

全体会议上对该报告进行讨论。 

6. 结果的形式、性质和评估 

区域会议的决定通常采取与其议程项目有关的结论、报告或决议的形式(第 3
条)。凡可行时，将通过协商一致作出决定，或当无法达成一致时，通常通过举手表

决(第 12 条，第 3 款和第 4 款)。尽管没有关于唱名表决或无记名投票的规定，规则

并不排除通过此类手段进行表决。 

会议的结果将由劳工局在区域会议之后的最早一届理事会会议上向其提交。理

事会可就结果提出意见，就会议要求的对行动的落实工作作出决定，并要求劳工局

在某一时间就该事项提出报告，或采取可能适宜的此类其它行动。 


